附件1：
山西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2016年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方案
为做好 2016年山西省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根据省注协2016 年度行业工作安排，在总结第一轮系统风险导向执业质量检查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山西省201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继续以贯彻落实会计审计准则体系，提升行业整体执业质量为目标，进一步深化行业诚信建设和事务所质量控制体系建设，提升行业服务国家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根据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改革的精神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行业“创新服务年”活动的要求，充分利用第一轮系统风险检查的成果，完善行业监管机制和事务所系统风险检查机制，提高检查工作的针对性，加大对事务所的帮扶力度，促进事务所健全质量控制体系。同时，以执业质量检查为抓手，加大对行业不正当低价竞争行为的检查力度，推进行业不正当低价竞争综合治理，推动行业科学发展。
二、检查对象
根据全省事务所检查周期的安排，结合第一轮系统风险检查的成果，2016年度拟检查晋城和朔州两个地市的28家事务所，以及部分太原市的事务所，检查比例不低于全省事务所总数的20%。
三、检查的重点内容
检查内容以事务所2015年1月-2016年3月出具的业务报告为主，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抽查，并考虑样本选取的充分性和代表性，必要时延伸到以前年度。
2016年，检查工作继续坚持风险导向检查理念，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一）质量控制体系检查
根据日常监管和第一轮系统风险检查的情况，结合事务所的自查报告，查找可能存在的质量控制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实施事务所质量控制体系检查，结合业务项目检查的结果，对事务所质量控体系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作出评价，并对事务所改进和完善质量控制体系的关键环节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与指导，帮助事务所提升系统风险防范能力。同时，还要加强对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遵循职业道德守则情况的检查，重点关注是否违反独立性原则、是否超出自身专业胜任能力承接业务。
（二）业务项目检查
根据事务所质量控制体系的初步评估及业务特点，合理确定业务项目检查的范围和抽查样本，抽查项目要考虑全面性和代表性。重点选取事务所为金融保险机构、国有大型企业等公众利益实体出具的业务报告，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申报专项资金等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以及高龄、频繁转所、受到投诉举报和受到媒体关注的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业务报告。
检查中重点关注：1.业务执行过程中是否贯彻风险导向审计理念，是否有效识别和评估被审计单位可能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并针对风险评估结果实施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风险评估是否流于形式；2. 是否在开展初步业务活动的基础上，结合被审计单位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是否对项目组成员进行恰当分工和指导监督，审计计划是否流于形式；3.对重大的交易、账户余额及列报实施的审计程序是否到位，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否充分、适当；4.审计证据是否能够支持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等。
同时，在检查过程中还应关注事务所内部收费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收集事务所有关业务收费的政策和文件，关注业务项目收费的整体情况。对涉嫌不正当低价竞争的项目，重点检查其是否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序，是否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综合判断其是否存在不正当低价竞争情形。
四、检查的时间安排
（一）检查准备阶段（7月上旬）
7月上旬，发布检查通知和检查方案，明确检查要求，同时，报中注协。确定检查人员，编印检查手册，举办执业质量检查人员培训班暨检查工作布置会。
（二）检查实施阶段（7月下旬至8月底）
组织开展现场检查。按事先的分组情况分赴事务所进行现场检查。
（三）论证和处理阶段（9月初至11月初）
10月底前，根据检查结果，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对存在严重问题的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于11月初提交我会惩戒委员会予以处理。
五、检查方式方法
2016年的检查将进一步完善系统风险检查的程序和方法，改进检查人员选聘机制。继续沿用事务所自查和协会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一些以前年度执业质量保持良好的事务所采取报送检查和抽检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在实地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主要采用访谈、询问、调查问卷、查阅、检查有关的制度文件和报告、穿行测试等方法，对事务所的系统风险、业务质量、职业道德、低价竞争和防伪标识制度执行情况等进行检查。
六、检查要求
（一）在检查工作开始前，要收集被检查事务所第一轮系统风险导向检查、日常监管和其他监管部门检查监管信息。并在实际检查工作中对这些信息给予关注，检查事务所是否对第一轮检查中的问题进行了整改。
（二）各被检查事务所应按照自查报告的要求，切实做好自查工作，撰写自查报告，并根据自述提纲准备汇报工作。
1．及时归整所有审计档案。
2．认真组织所内自查，并准备相关材料。
3．指定专人负责并配合检查组开展工作，按要求提供检查所需资料。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回避、推迟或拒绝检查。
（三）按照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在今年的检查工作中，继续执行《山西省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廉政规定》（晋会协[2015]44号），用制度约束检查组和被检查事务所，保证检查工作公平公正顺利进行。


